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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地址：116205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3號

承辦人：嚴慧萍

電話：02-82367142

傳真：02-82367159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4月7日

發文字號：公地保字第110000311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局函詢公務人員經法務部廉政署訊問，復移送地方

檢察署偵查，申請因公涉訟輔助費用範圍之疑義一案，復

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民國110年3月29日ＯＯＯ人字第1100590627號函。

二、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依法執行

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

法律上之協助。」次按依同條第3項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因

公涉訟輔助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所稱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

件。」第2項規定：「前項所稱涉及……刑事訴訟案件，指

……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自訴人、告訴人、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及第13條第1項規定：「輔助延聘律

師之費用，應檢據覈實報支，於偵查每一程序、民事或刑

事訴訟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每案不得超

過前一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公務人員之因公涉訟輔助，係以依法執行職務為前提。又

檔　　號:
保存年限: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裝 
. 
. 
. 
. 
. 
. 
. 
. 
. 
. 
. 
. 
. 
. 
. 
. 
訂 
. 
. 
. 
. 
. 
. 
. 
. 
. 
. 
. 
. 
. 
. 
. 
. 
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頁，共 2 頁

所稱偵查每一程序，包括法務部廉政署以犯罪嫌疑人身分

約詢之階段在內，且該程序之輔助延聘律師費用，每案不

得超過前一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本會102年3月13日公保字第1020003048號函釋意旨參

照）。

三、所詢旨揭疑義，如公務人員因依法執行職務，遭法務部廉

政署以犯罪嫌疑人身分約詢，其延聘律師之費用應包含於

偵查階段內給予輔助，亦即對於該署實施調查與檢察官實

施偵查申請延聘律師之輔助費用應合併計算，輔助總金額

並不得超過前開涉訟輔助辦法第13條第1項所定額度上限範

圍。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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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機關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
102-03-13

發文字號
公保字第1020003048號

主旨
有關所詢公務人員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遭法務部廉政署訊問，得否依
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有關規定，認定為偵查程序，予以涉訟輔助一
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民國102年3月7日北消人字第1021332163號函。

二、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2條第 1項規定︰「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
　　時，其服務機關應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公務人
　　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5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稱
　　涉訟，指依法執行職務，而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第2項規定︰
　　「前項所稱涉及民事、刑事訴訟案件，指在民事訴訟為原告、被告或
　　參加人；在刑事訴訟偵查程序或審判程序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次
　　按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
　　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第2項規定︰「前項偵查，
　　檢察官得限期命檢察事務官、第二百三十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二百三
　　十一條之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並提出報告。必要時，
　　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復按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第2條第2項規定
　　︰「本署執行前項第四款所定貪瀆或相關犯罪調查職務之人員，其為
　　薦任職以上人員者，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
　　之司法警察官；其為委任職人員者，視同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一條
　　之司法警察。」末按刑事訴訟法第27條第1項規定：「被告得隨時選任
　　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及第
　　71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
　　人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得使用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
　　詢問。」又在偵查程序，所謂「犯罪嫌疑人」係指行為人被司法警察
　　列為偵查犯罪之對象（法務部98年7月10日法律決字第0980025929號函
　　參照）。另公務人員如於偵查程序中列為「犯罪嫌疑人」，屬上開輔
　　助辦法第5條所定範圍；惟如係以「關係人」或「證人」身分通知到場
　　接受詢問者，則非屬該條所定範圍，尚無該辦法之適用餘地(本會90年
　　12月27日公保字第9007205號書函釋參照)。據此，公務人員遭法務部
　　廉政署以有犯罪嫌疑進行訊問，得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予以
　　涉訟輔助。惟服務機關辦理涉訟輔助時，仍應本於職權審酌其是否因
　　依法執行職務而涉訟，自不待言。

正本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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